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貨品號列 貨        名

原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8806.21.00.00-5 其他無人機，僅供遙控飛行，最大起飛重量不超過２

５０公克

602

C02

602

617

C02

8806.22.00.10-2 其他無人機，僅供遙控飛行，最大起飛重量超過２５

０公克，但未達２公斤

602

C02

602

617

C02

8806.22.00.90-5 其他無人機，僅供遙控飛行，最大起飛重量２公斤及

以上，但不超過７公斤

602 602

617

8806.23.00.10-1 其他無人機，僅供遙控飛行，最大起飛重量超過７公

斤，但不超過１５公斤

602 602

617

8806.23.00.90-4 其他無人機，僅供遙控飛行，最大起飛重量超過１５

公斤，但不超過２５公斤

602 602

617

8806.24.00.00-2 其他無人機，僅供遙控飛行，最大起飛重量超過２５

公斤，但不超過１５０公斤

602 602

617

8806.29.00.00-7 其他無人機，僅供遙控飛行 602 602

617

8806.91.00.00-0 其他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不超過２５０公克 602

C02

602

617

C02

8806.92.00.10-7 其他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超過２５０公克，但未達

２公斤

602

C02

602

617

C02

8806.92.00.90-0 其他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２公斤及以上，但不超過

７公斤

602 602

617

8806.93.00.10-6 其他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超過７公斤，但不超過１

５公斤

602 602

617

8806.93.00.90-9 其他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超過１５公斤，但不超過

２５公斤

602 602

617

8806.94.00.00-7 其他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超過２５公斤，但不超過

１５０公斤

602 602

617

8806.99.00.00-2 其他無人機 602 602

617

號列項數: 14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空白)  准許（免除簽發許可證）。

602 （一）進口屬「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

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核准證或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專用證號證明後由海

關放行。但屬軍事專用者，應取得國防部核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後

由海關放行。

（二）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或其委託之驗證機構審驗合格之低功率射頻器材、

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業餘無線電臺，免請領進口核准證，但應憑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或其委託之驗證機構核發之審驗證明辦理通關。（備註：原由交通部電信總

局核發之前揭證明文件亦適用本規定。）

617 （一）進口遙控無人機，應取得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之同意文件。但進口之遙控無

人機如於進口時未取得型式檢驗或認可者，自同一進口人經海關第一次放行同型

式規格遙控無人機之日起算十二個月內，累計不逾下列數量者，免依上述規定辦

理。

（１）最大起飛重量２公斤以上、未達１５公斤：５架。並於進口報單填列專用

代碼ＡＫ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２）最大起飛重量１５公斤以上、未達２５公斤：２架。並於進口報單填列專

用代碼ＡＫ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

（二）進口之遙控無人機，如未裝置導航設備，於進口報單填列專用代碼

    ＡＫ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裝置導航設備且最大起飛重量未達二公斤，

於進口報單填列專用代碼ＡＫ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者，免依上述規定辦

理。

（三）軍用遙控無人機，憑國防部核發之同意文件進口。

C02 本項下部分商品屬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應施進口檢驗商品。

輸入規定代號說明


